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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单：北京市生态环境局《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检查单》

2.检查模块：油气回收系统及油罐车使用操作检查

3.检查项：加油站、储油库及油罐车未按照本市有关规定安

装油气回收装置或者不正常使用的行为

4.检查内容：加油区、油罐区油气回收相关装置、管路及阀

门是否正常运行、正确连通及开合，且无跑冒滴漏；在线监控设

备是否运行正常；后处理设备是否运行正常；加油站二次及二次

比对检测是否合格。

油罐车是否实现密闭装油并遵守油气回收相关规定，且无跑

冒滴漏。

5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加油

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》（DB 11/208-2019）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七条 储油储气

库、加油加气站、原油成品油码头、原油成品油运输船舶和油罐

车、气罐车等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并保持

正常使用。

《加油站油气排放控制和限值》（DB 11/208-2019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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